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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好2017年度环境统计工作的通知

各市（县）、区环保局：

为切实做好我市2016年度环境统计年报工作，服务环境质量改善和环境监管需求，根据环保部《关于做好2017年度环境统计工作的通知》（环办便函【2017】42号）和省环保厅《关于做好全省2017年环境统计工作的通知》（苏环办【2017】53号）部署要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深入学习、全面掌握环境统计报表制度。2016年是“十三五”开局之年，相比“十二五”，环境统计报表制度的内容要求、软件设计等方面作了较大调整，各地要深入学习、研究报表制度和培训内容，全面掌握技术要求、统计方法及审核规则等各项制度规定，确保统计工作按章执行。

二、部署、指导企业做好基表填报。按照属地原则，科学合理确定填报对象，确保区域内重点调查工业企业、大型畜禽养殖场、城镇污水处理厂、生活垃圾集中处置厂（场）、危险废物（医疗废物）集中处理厂等全部纳入调查。尽快将各项基表及相应指标解释下发各填报单位，并指导、督促企业认真填写。协调统计、农林、住建、经信等部门，收集相关数据，做好由市（县）、区负责填写的有关表格的填报。

三、认真审核年报数据，确保数据真实准确。2016年环境统计年报数据将作为各地“十三五”环境管理的基础性数据和第二次污染源普查的重要参考，各地务必高度重视，确保数据质量。对属地范围内企业填报的数据，要按照审核规则及日常管理掌握的情况，从数据的完整规范性、准确性、合理性、逻辑关联性及历史突变性等方面，认真审核把关，坚持实事求是，与宏观经济指标、业务部门管理数据相衔接，与减排核算认定结果基本一致，确保数据真实准确和科学合理。不得直接平移上年产量、产值、污染物产排量等数据。

四、把握时间节点，按时提交年报数据。各市（县）、区须于2017年3月15日前将审核、汇总和录入后的年报数据提交市环保局。

2017年度国家重点监控企业名单以2016年名单为基础，如需增删调整，请按苏环办【2017】53号文要求于3月15日前提出。

联系人：夏邦天；联系电话：81823444。

附件：1.关于做好全省2017年环境统计工作的通知（苏环
办【2017】53号）

      2．市（县）、区提交报表目录

                               无锡市环境保护局

                                2017年3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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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市（县）、区提交报表目录
一、工业源：

基101表  工业企业污染排放及处理利用情况

基102表  火电企业污染排放及处理利用情况

基103表  水泥企业污染排放及处理利用情况

基104表  钢铁冶炼企业污染排放及处理利用情况

基105表  制浆及造纸企业污染排放及处理利用情况

基106表  工业企业污染防治投资情况

综108表  各地区非重点调查工业污染排放及处理利用情况

二、农业源：

基201表  大型畜禽养殖场废弃物产生及处理利用情况

三、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

基501表  城镇污水处理厂运行情况

综502表  各地区农村污水处理情况

基502表  生活垃圾集中处置厂（场）运行情况

基503表  危险废物（医疗废物）集中处理厂运行情况

四、环境管理情况：

综601表  各地区“三同时”项目竣工验收和环保能力建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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